
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
执行裁定书

（2022）豫 1303 执恢 84 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，住

所地：南阳市新华西路银星大厦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411300615300325X。

负责人：张中歌，任行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恰、张文昌，河南吾衡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被执行人：王杰，男，1978 年 2 月 5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南阳市滨河路育阳小区 3-2-501 室，公民身份号码

412927197802056356。

被执行人：杨彩波，女，1978 年 11 月 25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南阳市滨河路育阳小区 3-2-501 室，公民身份号码

412927197811256325。

被执行人：南阳市丹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

南 阳 市 新 华 东 路 208 号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411300749243944B。

法定代表人：范立，任经理。

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与被

执行人王杰、杨彩波、南阳市丹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借款

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查封了被执行人杨

彩波、王杰名下位于南阳市宛城区新华办事处滨河路育阳小



区 3 幢 2 单元 5 层 501 室（房权证号：1401023306-1）。因

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义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条、第十条、

第二十六条、第三十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杨彩波、王杰名下位于南阳市宛城

区新华办事处滨河路育阳小区 3 幢 2 单元 5 层 501 室（房权

证号：1401023306-1）一处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刘 旭

代理审判员 孟令源

代理审判员 肖 宇

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

书 记 员 李建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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